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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银安盛资管”）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华利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
依法转让给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浦
银安盛资管-惠赢3号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基准日2017年2月28日，对温州华利集团
有限公司的债权总额 4012.577797 万元，其中本金
3088.955973万元，应收利息923.621824万元，抵押人
温州华利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
1169号厂房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债权担保方式为抵

押担保；担保人温州中亚饲料发展公司保证 800 万
元、苏立安个人保证4000万元。现以公告方式通知
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
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浦银安盛资管-惠赢3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7年6月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慈溪市美沁电器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韦
龙福与你单位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劳动争议案，
我委已于2017年5月19日依法作出仲裁裁决，
现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慈劳
人仲案字〔2016〕第0841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裁决如
下：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5年8月26日
至 2015 年 12 月 4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如不
服本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慈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
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杨徐威：本委受理的你与慈溪市金龙铜铝
管制造公司要求补发工资劳动争议案，本委
定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上午开庭。因你经本委
依法送达开庭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视为申请人撤回仲
裁申请。现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慈劳人仲案字〔2017〕第 0060 号仲裁决
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决定如下：本案视为申请人撤回仲
裁申请。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郑聪波：本委受理的你与慈溪市金龙铜铝
管制造公司要求补发工资劳动争议案，本委定
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上午开庭。因你经本委依
法送达开庭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三十六条的规定，视为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
现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慈劳人仲

案字〔2017〕第0063号仲裁决定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决定如下：
本案视为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叶厉：本委受理的你与慈溪市金龙铜铝管
制造公司要求补发工资劳动争议案，本委定于
2017年3月30日上午开庭。因你经本委依法送
达开庭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
六条的规定，视为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现依
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慈劳人仲案字

〔2017〕第0066号仲裁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决定如下：本案
视为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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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民终3531号
王静、王永尧：上诉人方陈雁与被上诉人施群、王

锦攀、杭州骏安包装有限公司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7年8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473号

华国斌、汪萍：本院受理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8号

黄德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五朋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诉被告黄德永、孙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2民初3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杭
州五朋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撤回起诉。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510号

黄观观：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5510 号案的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472号

谢铭炜、沈阳阳、梁婷婷：本院受理杭州至盛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598号

程世斌：本院受理原告章浙华诉你方追偿权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代偿本金及利息等。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36号

方炳达、胡银洁、韩琳璐、徐秀萍、袁正玉、袁哲
冉、郑乃兴：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韩祖全、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袁云仙、杭州
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
（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34号

韩祖良、孙春英、方炳达、胡银洁、韩琳璐、徐
秀萍、袁正玉、袁哲冉、郑乃兴：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杭州杭
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袁云仙、韩
祖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002号

杭州东图实业有限公司、周捍东：本院受理杭州
市西湖区同步钢管出租站与被告杭州东图实业有限
公司、周捍东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1200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4517号

赖志辉、董晓霞：本院执行的杭州联合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兰里支行申请执行赖志辉、董晓霞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杭州华普永道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
编号为浙建房估证字（2007）009 号估价报告书和本
院（2016）浙 0106 执 4517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浙建
房估证字（2007）009 号估价报告书载明：对赖志
辉、董晓霞名下位于杭州市城北商贸园 30 幢 1 单
元 302 室房地产进行了估价。估价对象房屋权利
人为赖志辉、董晓霞。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为人
民币 1700000 元。本院（2016）浙 0106 执 4517 号之
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赖志辉、董晓霞名下杭州
市城北商贸园 30 幢 1 单元 302 室房地产。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
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613号

麻灵杰：本院受理原告王秀义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令立即偿还原告借款及
承担本案诉讼费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33号

徐克财：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9433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424号

浙江翰德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科威数码技术有限
公司、杭州宇吉印刷有限公司、李凤祥、杜卫红、楼修
林、邵谓娣、吉占稳、杨会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金融不良债
权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6）浙0106民初4424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翰德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借款本金
3087005.62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358573.63 元 ，合 计
3445579.25元；杭州科威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宇吉
印刷有限公司、李凤祥、杜卫红、楼修林、邵谓娣、吉占
稳、杨会琴对上述浙江翰德科技有限公司的应付款项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021号

浙江华策经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孔明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 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831号

浙江中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姜义
明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公司支付工程款 26119.32 元；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198号

郑全进、于爱芳：本院受理胡馨尹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106民初61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236号

郑智敏：本院受理原告张开怀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110 民初 18149
号

陈卫东：本院受理原告凌
红艳与被告陈卫东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10 民初 18149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682号

杨舟平、杨满芳、姚春飞：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
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杨舟平、杨满芳、姚春飞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868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916号

陈锦开、浙江欧特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
告郭秋红、方伟、陈锦开、杭州湫泓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浙江欧特服装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10民初139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277号

朱有明、胡玲：本院受理原告胡海青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10民初182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2117号

杨玉娟、许银松：本院受理原告张萍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
10日上午9时00分在桐庐法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2425号

邬建华：本院受理原告奚金莲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10日上午9
时30分在桐庐法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90号之一

王小林：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桐庐潘联建材有限公司、桐庐华安
建材有限公司、赵炳华、周银秀、赵丽丹、赵晓丹、王
小林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
达本院（2017）浙 0122 民初 90 号民事判决书。该民
事判决确定：一、被告桐庐潘联建材有限公司返还
原 告 杭 州 市 富 汇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借 款
1890000 元，并支付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其中
以借款 2000000 元为本金的利息自 2015 年 10 月21
日起计算至2016年9月30日止，以借款1890000元为
本金的利息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付清之
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
桐庐潘联建材有限公司承担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2000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桐庐潘联建材
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被告
桐庐华安建材有限公司、赵炳华、
周银秀、赵丽丹、赵晓丹、王小林对
上述第一、二、三项给付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6687
元，由被告桐庐潘联建材有限公
司、桐庐华安建材有限公司、赵炳
华、周银秀、赵丽丹、赵晓丹、王小
林负担。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申请退
费；被告桐庐潘联建材有限公司、
桐庐华安建材有限公司、赵炳华、
周银秀、赵丽丹、赵晓丹、王小林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
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79号

方小斌、方小胜、胡建明：本院受理原告郑洪涛
诉被告程卫文、徐志娟、严伟尧、田雅敏、方小斌、方
江萍、俞矫健、方小胜、胡建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27民初379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89号

庞利华、庞苏琼：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205 民初 8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169号

徐国兵、陈明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国兵、陈明玉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
事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71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362号

汪新忠：本院受理原告董建斌与被告汪新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审判员朱琼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蒋乐琪、王志妃组成
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上午 8：45
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本案可能使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
判文书。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059号

慈溪市永德利毛绒有限公司、慈溪市图拉毛绒
有限公司、宁波扬升纺织品有限公司、慈溪市天福毛
绒厂（普通合伙）、慈溪市科发鞋业有限公司、岑建
章、赵红军、陈珠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204 民初 70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407号

张永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你、张成建、严华英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 13 时 30 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62期 投注总额：7110100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10注

274注

790注

9415注

12934注

98060注

奖金

3000549元/注

22355元/注

1631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31日

07 12 19 22 23 28 2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1

5

45

533

14841

奖金

0元

29192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852.4511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31日

第2017062期 投注总额：65166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3 5 4 5 3 5 兔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144期 投注总额：550052元

01 03 05 07 11

奖池累计134.9517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3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33
3009

奖金

0元
6022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144期

浙江销售2691336元，返奖额1302421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3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33559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867元

浙江中奖注数

1046

609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8 5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
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7年6月2日

某女孩，2015
年 3 月 27 日出生，
2015年3月28日被
发现遗弃在桐庐县
江南镇江南嘉南门
口。身裹淡绿色小
花棉被，身旁放着

衣服、奶粉，附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某女孩，2015年5
月26日出生（估）,2015
年 5 月 26 日被发现遗
弃在桐庐县城南街道
东兴村蔡家坪居民家
门 口 。 身 穿 白 色 短
裤、牛仔短裤，随身携

带一个奶瓶及半罐奶粉。

遗失浙江千寻律师事务所律师葛
逊 轲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6201310625026，流水号 1043668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已决定解
散律师事务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所
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所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

广东东方昆仑（杭州）律师事务所
2017年6月2日

注销公告


